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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长安大学海外人才工作站
建设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:

《长安大学海外人才工作站建设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经校务

会 2019 年 11 月 25 日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长安大学

2019 年 12 月 16 日

长 安 大 学 文 件
长大人才〔2019〕40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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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大学海外人才工作站建设与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学校人才工作会议精神，进一步拓展海外资

源，全面推进“双一流”建设和人才强校战略，充分发挥海外机

构在人才政策宣传、引聘推荐等方面的独特作用，学校设立长安

大学海外人才工作站（以下简称“人才工作站”）。为激发人才

工作站引才融智活力，规范人才工作站各项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人才工作站是长安大学与海外知名高校、科研院所、

侨团组织、国内组织驻外机构、外国专家组织、留学生社团、海

外校友会等联合设立的招才引智平台，由学校高层次人才工作办

公室负责建设和管理。

第二条 联合设立招才引智平台的海外组织或机构应具备较

强的宣传推介能力和影响力，与当地政府、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、

行业协会、知名企业、人才中介服务机构等有良好的关系，掌握

一定的海外高层次人才资源信息，具备承办海外人才交流活动的

能力。

负责人应具备的条件：有较长时间国外生活和工作经历，熟

悉当地经济社会、科技文化发展情况；与海外单位和高层次人才

群体有较为密切联系，或在人才社团等机构中具有一定影响力；

与长安大学有一定渊源，对学校校情和引智引才政策有较全面了

解等。

第三条 人才工作站主要任务与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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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宣传推介。面向所在国家或地区常态化宣传学校发展情况、

学科优势、人才岗位需求、人才政策等信息，促进海外人才全面

深入了解学校，不断提升学校的知名度。

2.人才推荐。根据学校学科建设发展需求，有针对性的向学

校推荐并帮助引进各级各类海外高层次人才或团队，推动海外人

才引进服务前移，建立海外人才有效对接渠道。

3.咨询服务。为学校海外人才引进、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提供

咨询和建议，推荐并协助联系相关学科领域的海外知名学者担任

国际咨询专家。

4.拓展合作。帮助学校对接海外知名高校、科研院所等，推

动开展人才、科研、产业转化等领域的双边合作。

5.活动承办。承办学校委托的海外专场招聘会、出访等工作

任务。

6.服务保障。为有意向来学校发展的海外人才和出国研修访

学的教师做好联系、协调、服务工作。

第四条 人才工作站设立流程

高层次人才工作办公室根据海外人才引聘需要，提出人才工

作站设立建议；分管校领导审定后，报请校务会审批备案；学校

对拟设人才工作站在校内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的，签订人才工

作站建站协议。

第五条 高层次人才工作办公室负责人才工作站的设立、管

理考核、运行经费管理等。计划财务处负责人才工作站运行管理

经费预算、支出管理等。社会合作处负责协调联系海外校友会及

提供海外校友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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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人才工作站实行协议管理。人才工作站协议周期为

三年，协议内容明确年度工作计划与目标、权利与义务等。协议

期内学校每年提供不少于 10 万元人民币运行管理费用，主要用于

宣传推介、联络协调、国际差旅等，由高层次人才工作办公室集

中管理、实报实销。

第七条 人才工作站实行年度绩效考核制度。人才工作站每

年 11 月底前向高层次人才工作办公室报送年度工作总结和下年

度工作计划。高层次人才工作办公室根据协议年度工作任务与目

标进行年度绩效考核，考核结果分为“合格”“不合格”。年度

考核“合格”的人才工作站，学校按计划安排下一年度运行管理

经费。年度考核“不合格”的人才工作站，提出改进方案并经高

层次人才工作办公室审核通过后安排下一年度运行管理经费。连

续两年考核“不合格”的人才工作站，终止合作协议，不再安排

运行管理经费。该海外单位不得再以工作站身份进行任何活动。

考核要点：①长安大学学科建设发展需求及相关平台建设的

推介情况，5 分；②人才政策及人才发展环境的宣传情况，5 分；

③人才需求信息发布情况，10 分；④海外高层次人才数据库建设

情况，10 分；⑤高层次人才引进洽谈和签约情况，50 分；⑥经费

使用情况等，20 分。

考核标准：考核得分 60 分及以上，考核结果为合格；考核得

分 60 分以下，考核结果为不合格。

第八条 招才引智平台不得以人才工作站名义从事职责范围

以外的业务。若擅自以人才工作站名义从事职责范围以外的业务，

一切责任均由海外组织或机构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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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高层次人才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长安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12月 16日印发

抄送：校党政领导。


